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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鲁木齐县地震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15463966]1 总则
[bookmark: _Toc380570566][bookmark: _Toc380572285][bookmark: _Toc15463967][bookmark: _Toc367477038][bookmark: _Toc380571977][bookmark: _Toc367399553]1.1 编制目的
依法、科学、统一，有力、有序、有效地实施地震应急，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维护社会秩序。
[bookmark: _Toc380570567][bookmark: _Toc380572286][bookmark: _Toc15463968][bookmark: _Toc367399554][bookmark: _Toc367477039][bookmark: _Toc380571978]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办法》、《国家地震应急预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震应急预案》、《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地震应急预案》、《乌鲁木齐县人民政府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367477040][bookmark: _Toc380572287][bookmark: _Toc380570568][bookmark: _Toc367399555][bookmark: _Toc380571979][bookmark: _Toc15463969]1.3 适用范围
[bookmark: _Toc367477041][bookmark: _Toc367399556]本预案适用于乌鲁木齐县行政区域内发生地震灾害和周边地区发生波及我县的地震灾害以及其他地震事件的应急工作。
[bookmark: _Toc380572288][bookmark: _Toc15463970][bookmark: _Toc380570569][bookmark: _Toc380571980]1.4 工作原则
地震应急工作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减灾，预防为主、防御与救助相结合，统一领导、密切配合，广泛动员、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原则，采取“以块为主，条块结合；集中指挥，分工负责”的方式进行。地震灾害事件发生后，乌鲁木齐县人民政府在自治区和市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启动地震应急预案，指挥抢险救灾，组织群众开展抢救伤员、自救和互救，抢修生命线工程，尽快恢复城镇、农村的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把地震造成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
[bookmark: _Toc367477042][bookmark: _Toc15463971][bookmark: _Toc380572289][bookmark: _Toc380571981][bookmark: _Toc367399557][bookmark: _Toc380570570]1.4.1 统一领导
[bookmark: _Toc380570571][bookmark: _Toc367477043][bookmark: _Toc367399558]在县委、县政府统一领导下，县、乡（镇）、片区管委会抗震救灾指挥机构负责指挥、部署、协调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5463972][bookmark: _Toc380571982][bookmark: _Toc380572290][bookmark: _Toc380570572]1.4.2 分级负责
根据地震灾害的严重程度，由县或乡（镇）政府和片区管委会负责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367477044][bookmark: _Toc15463973][bookmark: _Toc380570573][bookmark: _Toc367399559][bookmark: _Toc380572291][bookmark: _Toc380571983]1.4.3 属地管理
[bookmark: _Toc380570574][bookmark: _Toc367477045][bookmark: _Toc367399560]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政辖区的地震应急处置工作。驻县机构、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参加抗震救灾工作的救援队伍或救助团体，要服从当地政府和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指挥。
[bookmark: _Toc15463974][bookmark: _Toc380570575][bookmark: _Toc380572292][bookmark: _Toc380571984]1.4.4 综合协调
[bookmark: _Toc367477046][bookmark: _Toc367399561]县人民政府和抗震救灾指挥部统一管理调配全县各种救灾资源。协调驻县部队共同开展我县的抗震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380572293][bookmark: _Toc380570576][bookmark: _Toc15463975][bookmark: _Toc380571985]2 组织体系及职责
[bookmark: _Toc380570577][bookmark: _Toc380572294][bookmark: _Toc367399562][bookmark: _Toc15463976][bookmark: _Toc367477047][bookmark: _Toc380571986]2.1 领导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367477048][bookmark: _Toc367399563]县人民政府是我县地震应急处置的行政领导机构，负责统一领导全县的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380570578][bookmark: _Toc380571987][bookmark: _Toc380572295][bookmark: _Toc15463977]2.2 指挥机构及职责
[bookmark: _Toc380570579][bookmark: _Toc15463978][bookmark: _Toc380572296][bookmark: _Toc367399564][bookmark: _Toc367477049][bookmark: _Toc380571988]2.2.1 指挥部组成
[bookmark: _Toc367477050][bookmark: _Toc367399565]本县发生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地震灾害事件时，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协调部署全县地震应急处置和抗震救灾工作。发生特别重大、重大地震灾害事件时，县主要领导为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发生较大和一般地震灾害事件时，常务副县长为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挥长。
指 挥 长：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
副指挥长：常务副县长、分管副县长，乌鲁木齐县人民武装部领导，县建设局局长、应急管理局局长、民政局局长。
[bookmark: _GoBack]成   员：乌鲁木齐县人民武装部，县委宣传部，县发改委、教育局、科技局、民宗局、公安局、建设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自然资源局、生态环境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场监督管理局、农业农村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应急管理局、信访局、气象局、科协、红十字会、县消防救援大队，国网乌鲁木齐县供电公司、电信乌鲁木齐县分公司、移动乌鲁木齐县分公司、联通乌鲁木齐县分公司、中国人保乌鲁木齐县分公司等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根据工作需要，可增加有关乡镇（管委会）、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参加。
[bookmark: _Toc15463979][bookmark: _Toc380571989][bookmark: _Toc380570580][bookmark: _Toc380572297]2.2.2 指挥部职责
[bookmark: _Toc367477051][bookmark: _Toc367399566]部署、监督、检查地震应急准备工作；组织实施县地震应急预案；组织协调震后抢险救灾、灾民安置、群众生活、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基础设施保障、生产恢复、地震监测、次生灾害防范、社会治安、救灾捐赠、涉外事务、烈度评定、灾害损失评估和新闻及信息发布与宣传等工作；制定地震灾害紧急救援力量的调配方案；协调驻县部队参加抢险救灾；负责国内紧急救援力量来我县实施救援行动的统筹安排；视灾情请示县人民政府启动县地震应急预案，并接受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承担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15463980][bookmark: _Toc380572298][bookmark: _Toc380571990][bookmark: _Toc380570581]2.3 综合协调机构
指挥部下设办公室。应对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地震灾害事件，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县应急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兼任；办公室负责地震应急期间的综合协调和信息汇总工作。
[bookmark: _Toc367399567][bookmark: _Toc380570582][bookmark: _Toc367477052][bookmark: _Toc380572299][bookmark: _Toc15463981][bookmark: _Toc380571991]2.4 乡（镇）抗震救灾指挥机构
乡（镇）、片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本行政区域的抗震救灾工作。有关部门和单位、民兵组织等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共同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367399568][bookmark: _Toc367477053][bookmark: _Toc380572300][bookmark: _Toc380570583][bookmark: _Toc15463982][bookmark: _Toc380571992]3 分级响应
[bookmark: _Toc367399569][bookmark: _Toc380570584][bookmark: _Toc380572301][bookmark: _Toc15463983][bookmark: _Toc367477054][bookmark: _Toc380571993]3.1 地震灾害分级
地震灾害分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一般四级。
（1）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指造成300人以上死亡（含失踪，下同），或者直接经济损失占我县上年国内生产总值1%以上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7.0级以上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地震，初判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2）重大地震灾害事件，指造成50人以上、300人以下死亡，或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事件。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6.0级以上、7.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重大地震灾害。
（3）较大地震灾害事件，指造成10人以上、50人以下死亡，或造成较重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5.0级以上、6.0级以下地震，人口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较大地震灾害。
（4）一般地震灾害事件，指造成10人以下死亡，或者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
当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4.0级以上、5.0级以下地震，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事件初判指标和分级标准一览表
	地震灾
害等级
	初判指标
	分级标准

	
	人口密集地区发生
	人口较密集地区发生
	死亡人数
	经济损失占本县上年国内生产总值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
	6.0级以上
	7.0级以上
	300人以上
	1%以上

	重大地震灾害事件
	5.0级以上
6.0级以下
	6.0级以上7.0级以下
	50人以上
300人以下
	——

	较大震地灾害事件
	4.0级以上5.0级以下
	5.0级以上6.0级以下
	10人以上
50人以下
	——

	一般地震灾害事件
	——
	4.0级以上5.0级以下
	10人以下
	——

	备注
	本表中所称以上包括本数、以下不包括本数


[bookmark: _Toc380572302][bookmark: _Toc367477055][bookmark: _Toc380570585][bookmark: _Toc380571994][bookmark: _Toc367399570][bookmark: _Toc15463984]3.2 应急响应分级
根据地震灾害分级情况，将地震灾害应急响应分为I级、Ⅱ级、Ⅲ级和Ⅳ级。
应对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启动I级响应。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在自治区和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部署我县的地震应急工作。
应对重大地震灾害，启动Ⅱ级响应。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指挥部署我县的地震应急工作。
应对较大地震灾害，启动Ⅲ级响应，在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支持下，由县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震区地震应急工作。震区乡（镇）、片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抗震救灾工作。
应对一般地震灾害，启动Ⅳ级响应，在市和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支持下，乡（镇）、片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震区地震应急工作。县应急管理局等部门根据震区需求，协助做好抗震救灾工作。
当地震灾害事件超出震区乡（镇）人民政府、片区管委会处置能力时，县人民政府根据震区乡（镇）人民政府、片区管委会的请求，及时采取措施，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抗震救灾工作。
发生地震灾害事件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负责，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共同负责。
地震应急响应一览表
	地震灾害事件
	响应级别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
	Ⅰ级响应

	重大地震灾害事件
	Ⅱ级响应

	较大地震灾害事件
	Ⅲ级响应

	一般地震灾害事件
	Ⅳ级响应


[bookmark: _Toc281383048][bookmark: _Toc281293160][bookmark: _Toc380572303][bookmark: _Toc349040519][bookmark: _Toc367477056][bookmark: _Toc354240362][bookmark: _Toc380571995][bookmark: _Toc354330775][bookmark: _Toc354239884][bookmark: _Toc15463985][bookmark: _Toc367399571][bookmark: _Toc354313861][bookmark: _Toc354329580][bookmark: _Toc380570586]4 监测报告
[bookmark: _Toc281293161][bookmark: _Toc281383049][bookmark: _Toc354313862][bookmark: _Toc354329581][bookmark: _Toc354239885][bookmark: _Toc380571996][bookmark: _Toc349040520][bookmark: _Toc354240363][bookmark: _Toc15463986][bookmark: _Toc380570587][bookmark: _Toc367399572][bookmark: _Toc380572304][bookmark: _Toc354330776][bookmark: _Toc367477057]4.1 地震监测预报
根据国务院确定的新疆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和年度危险区，县人民政府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防震减灾工作做出具体部署。市、县地震工作主管部门应加强震情跟踪监测、预测预报和群测群防工作，及时对地震预测意见和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研判。县人民政府根据自治区、市人民政府发布的临震预报，组织预报区加强应急防范措施。
[bookmark: _Toc367477058][bookmark: _Toc380572305][bookmark: _Toc15463987][bookmark: _Toc380571997][bookmark: _Toc367399573][bookmark: _Toc380570588]4.2 震情速报
地震发生后，对于达到以下级别的地震，县应急管理局局根据地震发生时间、地点、震级、震源深度等速报参数的测定，30分钟内报县委、县政府，同时通报有关部门，并及时续报震情和灾情。
（1）我县3级以上地震；
（2）我县直下型显著有感地震；
（3）毗邻地区5级以上地震。
[bookmark: _Toc380572306][bookmark: _Toc367399574][bookmark: _Toc380570589][bookmark: _Toc380571998][bookmark: _Toc367477059][bookmark: _Toc15463988]4.3 灾情报告
地震灾害发生后，灾区所在乡（镇）人民政府和片区管委会及时将震情、灾情等信息报县人民政府，必要时可越级上报。在辖区内发生地震灾害后2小时以内，县政府将了解的情况报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发生特别重大地震灾害、重大地震灾害、较大地震灾害，县应急管理局等部门迅速组织开展现场灾情收集、分析研判工作，报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并及时续报有关情况。县公安、应急管理、应急救援、建设、交通、自然资源、农业和农村、林业和草原、水务、教育、卫生等有关部门及时将收集了解的情况报县抗震救灾指挥部。
发现地震伤亡、失踪或被困人员有港澳台人员或外国人，震区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邀请单位或接待单位要迅速核实并报告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同时上报县涉外部门，县政府办公室，同时抄送县应急管理局。县涉外部门获取涉外信息后，要迅速将信息报告市有关部门。
[bookmark: _Toc380572307][bookmark: _Toc380571999][bookmark: _Toc367399575][bookmark: _Toc380570590][bookmark: _Toc367477060][bookmark: _Toc15463989][bookmark: _Toc301947673][bookmark: _Toc312920918]5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67399576][bookmark: _Toc312920919][bookmark: _Toc15463990][bookmark: _Toc367477061][bookmark: _Toc380572000][bookmark: _Toc380570591][bookmark: _Toc301947674][bookmark: _Toc380572308][bookmark: _Hlk324270650]5.1 分级响应机制
[bookmark: _Toc380572309][bookmark: _Toc367477062][bookmark: _Toc380570592][bookmark: _Toc367399577][bookmark: _Toc380572001][bookmark: _Toc15463991][bookmark: _Hlk324270733]5.1.1 县人民政府响应级别的确定和调整
地震灾害事件发生后，县人民政府按地震灾害事件的初判指标，确定地震应急响应级别。
在地震灾害事件的应急处置过程中，根据因灾死亡人数及灾害损失情况，按地震灾害事件的分级标准，及时调整应急响应级别，避免响应过度或不足。
根据受灾程度，县人民政府视情况请求市人民政府支援。
[bookmark: _Toc367477063][bookmark: _Toc367399578][bookmark: _Toc15463992][bookmark: _Toc380572002][bookmark: _Toc380572310][bookmark: _Toc380570593][bookmark: _Hlk324270765]5.1.2 乡（镇）人民政府、片区管委会的分级响应
乡（镇）人民政府、片区管委会的分级响应根据本行政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如果实际灾情超过了受灾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的处置能力，经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请求，由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5463993][bookmark: _Toc301947675][bookmark: _Toc380570594][bookmark: _Toc380572003][bookmark: _Toc367477064][bookmark: _Toc367399579][bookmark: _Toc312920920][bookmark: _Toc380572311][bookmark: _Hlk324270807]5.1.3 自行启动机制
地震事件发生后，县政府、相关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和有关部门、单位根据震情信息立即进行灾情初步预估，根据预估结果立即启动本级政府或本部门、单位的地震应急响应，按应急预案规定边处置边报告。待上级政府或部门的应急响应启动后，立即按照相应级别采取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01947676][bookmark: _Toc15463994][bookmark: _Toc380570595][bookmark: _Toc367477065][bookmark: _Toc380572004][bookmark: _Toc367399580][bookmark: _Toc312920921][bookmark: _Toc380572312][bookmark: _Hlk324270860]5.1.4 指挥协调机制
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指挥、协调我县地震灾害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各有关部门按照统一部署，根据职责和分工，组织开展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380570596][bookmark: _Toc367399581][bookmark: _Toc301947677][bookmark: _Toc367477066][bookmark: _Toc15463995][bookmark: _Toc312920922][bookmark: _Toc380572005][bookmark: _Toc380572313][bookmark: _Hlk324270878]5.1.5 信息共享机制
地震发生后，县应急管理局应立即向县政府报告震情信息，各有关部门、单位在地震事件发生后及时收集灾情、社情向县政府报告，并由县政府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告。
[bookmark: _Toc380570597][bookmark: _Toc367477067][bookmark: _Toc380572314][bookmark: _Toc301947678][bookmark: _Toc380572006][bookmark: _Toc15463996][bookmark: _Toc312920923][bookmark: _Toc367399582][bookmark: _Hlk324270919]5.1.6 社会动员机制
地震事件发生后，各乡（镇）、片区应根据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开展自救互救、恢复家园、支援灾区等社会动员行动，充分动员社会力量开展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bookmark: _Toc15463997][bookmark: _Toc380572315][bookmark: _Toc380572007][bookmark: _Toc367399583][bookmark: _Toc380570598][bookmark: _Toc367477068]5.2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事件（Ⅰ级响应）或重大地震灾害事件（Ⅱ级响应）的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80572316][bookmark: _Toc15463998][bookmark: _Toc380572008][bookmark: _Toc367477069][bookmark: _Toc367399584][bookmark: _Toc380570599]5.2.1 先期保障
[bookmark: _Toc15463999]特别重大或重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根据地震信息通报，有关部门立即组织做交通、通信等先期保障工作。
[bookmark: _Toc15464000]（1）驻县解放军、武警部队、民航管理单位采取必要措施保障所辖机场的有序运转，组织修复震区机场或开辟临时机场，并实行必要的飞行管制措施，保障抗震救灾工作需要。
[bookmark: _Toc15464001]（2）县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安局、县交警大队等单位迅速组织修复震区交通设施，协调运力运送救援人员及设备，并实行必要的交通管制措施，保障抗震救灾工作需要。
[bookmark: _Toc15464002]（3）县改发委、电信局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抢修受损通信设施，协调应急通信资源，优先保障抗震救灾指挥通信联络和信息传递畅通。自有通信系统的部门尽快恢复本部门受到损坏的通信设施，协助保障应急救援指挥通信畅通。
[bookmark: _Toc367399585][bookmark: _Toc380572009][bookmark: _Toc380572317][bookmark: _Toc367477070][bookmark: _Toc380570600][bookmark: _Toc15464003][bookmark: _Hlk324328568]5.2.2 灾区所在乡（镇）应急处置
灾区所在乡（镇）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发动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组织抢险救灾队伍开展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护，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及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社会治安，同时提出需要支援的应急措施建议；按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安排部署，领导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抗震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380570601][bookmark: _Toc380572010][bookmark: _Toc15464004][bookmark: _Toc367477071][bookmark: _Toc367399586][bookmark: _Toc380572318]5.2.3 县级应急处置
县应急管理局或灾区乡（镇）人民政府、片区管委会向县人民政府提出实施县地震应急I级响应或II级响应以及需采取应急措施的建议。县人民政府决定启动I级响应或II级响应，由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指挥协调全县抗震救灾工作。需要乌鲁木齐市支持的事项，由县人民政府向乌鲁木齐市提出建议。当乌鲁木齐市启动自治区地震应急I级响应或II级响应时，按照乌鲁木齐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统一部署，组织实施我县行政区域内的抗震救灾工作。做好我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安排部署的相关工作，确保与乌鲁木齐市人民政府和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联络畅通，信息共享，保证各项组织工作有序衔接，落实到位。
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抢险救援、群众生活保障、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基础设施保障和生产恢复、地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处置、社会治安、救灾捐赠与涉外事务、涉港澳台事务、国外救援队伍协调事务、地震灾害调查及灾情损失评估、信息发布及宣传报道等工作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见附件1），部署开展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处置按时间段进行，对应急处置的阶段性划分，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可对时间段及工作内容进行及时调整。
第一时间段：震后1小时内
（1）县领导和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自动到县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县应急管理局）或临时通知的地点集中；
（2）县应急管理局在震后30分钟内向县政府报告地震基本要素（时间、地点、震级、震源深度），提供地震灾情初判结果，并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级别的建议；
（3）县政府启动县地震应急I级响应或II级响应，由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指挥协调全县抗震救灾工作；
（4）震情信息发布；
（5）各新闻媒体赶赴县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开展新闻报道；
（6）受灾乡（镇）政府自行启动相应级别的地震应急响应，并向指挥部报告已掌握的灾害情况；
（7）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工作组并明确工作组负责人，并按各自职责开展工作；
（8）相关部门自行启动本行业预案，组织抢险人员、装备集结做好应急救援准备；
（9）灾区群众开展自救互救；
（10）公安机关加强对重要目标的安全警卫；
（11）启用应急通信；
（12）启用应急避难场所；
（13）县应急管理局派出现场工作队赶赴震区开展地震现场工作。
第二时间段：震后2小时内
（1）受灾乡（镇）政府向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受灾初查情况；
（2）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向受灾严重乡（镇）、片区派出现场指挥部或工作组，强化受灾乡（镇）、片区地震应急处置的指挥协调能力，或直接组织、指挥和处置灾区临时出现的重大事件；
（3）视情况采取交通管制、征用物资，决定灾区进入紧急状态；
（4）调集有关人员和抢险设备、物资，组织地震应急救援力量赶赴重灾区进行支援；
（5）了解并分析次生灾害情况，采取先期排险措施；
（6）各医疗救护队伍赶赴重灾区，县、乡（镇）医疗救护队伍第一时间到达受灾现场对伤员进行现场救治；
（7）各新闻媒体赶赴灾区开展新闻报道；
（8）县政府发布第一号公告，向公众告知地震初步情况、抗震救灾工作开展情况，安定人心，稳定社会，动员社会力量积极投入抗震救灾；随着抗震救灾深入开展，县政府视情况发布相关公告；
（9）县政府将灾情初判意见和启动应急响应情况上报市人民政府和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灾情特别严重时，可视情况同时向自治区报告；
（10）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向驻县部队、市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请求支援；
（11）协调外地救援力量对重灾区进行支援；
（12）灾区乡（镇）、片区组织群众和志愿者开展自救互救。
第三时间段：震后4小时内
（1）收集、统计、调查、汇总灾区受灾情况，确定受灾重点区域，必要请求上级部门协调进行空中侦察；
（2）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根据受灾情况向各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县级有关部门作出人员救援、受灾群众安置、卫生防疫、工程抢险、次生灾害防御等全面工作部署；
（3）灾区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继续组织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先期到达的地震应急救援队伍开展生命救援；
（4）在灾区现场设立急救站，对受伤群众进行现场救治；落实接纳伤员的医院和床位；
（5）县应急管理局协助市地震局做好地震趋势判定、烈度评定和灾害损失评估等现场应急工作；
（6）对生命线工程进行初期抢险，恢复因震受损的交通、通信设施；
（7）召开新闻发布会，通告受灾初步情况。
第四时间段：震后12小时内
（1）整合资源，组织社会力量开展应急抢险；
（2）建立生命救援绿色通道，实行交通管制，保证抗震救灾道路畅通；
（3）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协调各地到达灾区的救援队伍开展生命救援行动；
（4）组织受灾群众转移到临时避难场所，提供帐篷、饮用水、食物等物资保障；
（5）将需要特殊救治的伤员转移到合适的医疗机构；
（6）做好灾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维护工作。
第五时间段：震后24小时内
（1）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协调救援队伍继续开展生命救援行动；
（2）排查次生灾害并进行排险；
（3）加强后勤支援，保障救灾物资供应（救援物资的接收、分发工作）；
（4）对遇难人员遗体进行妥善处置；
（5）陆续开展伤员转运工作；
（6）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通告灾害损失、救灾行动等情况。
第六时间段：震后48小时内
（1）继续进行人员搜救；
（2）协调、组织外地救援队伍开展救援；
（3）对灾情进行较为详尽的评估，初步确定灾区近期恢复所需外部资源；
（4）对受灾群众进行临时安置，并进行心理疏导；
（5）做好重大流行性疾病的防控；
（6）进一步排查可能造成次生灾害的隐患并进行处置。
第七时间段：震后72小时内
（1）继续进行人员搜救，对重点区域进行专业搜救；
（2）各级医疗机构做好伤员的接收、救治和转移工作；
（3）对临时安置点进行检查，确保受灾群众基本需求；
（4）协调志愿者处理物资和资金捐赠事宜；
（5）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公众通告生命救援和次生灾害排除及抗震救灾工作情况。
第八时间段：震后72小时后
（1）对危难险重区域进行有针对性的搜救；
（2）大面积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3）组织清理地震破坏现场，由应急救灾向持续救灾过渡；
（4）准备恢复重建。
[bookmark: _Toc380570602][bookmark: _Toc380572319][bookmark: _Toc380572011][bookmark: _Toc367477072][bookmark: _Toc367399587][bookmark: _Toc15464005]5.3 较大地震灾害事件的应急响应（III级响应）
[bookmark: _Toc15464006][bookmark: _Toc367399588][bookmark: _Toc301947695][bookmark: _Toc367477073][bookmark: _Toc380572012][bookmark: _Toc312920940][bookmark: _Toc380570603][bookmark: _Toc380572320][bookmark: _Hlk324271558]5.3.1  灾区所在乡（镇）应急处置
灾区所在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发动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组织抢险救灾队伍开展人员搜救和医疗救护，开放应急避难场所，及时转移和安置受灾群众，防范次生灾害，维护社会治安，同时提出需要支援的应急措施建议；按照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安排部署，领导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抗震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367477074][bookmark: _Toc380572321][bookmark: _Toc380570604][bookmark: _Toc380572013][bookmark: _Toc15464007][bookmark: _Toc367399589]5.3.2 县级应急处置
县应急管理局或灾区乡（镇）人民政府、片区管委会向县政府提出实施县地震应急Ⅲ级响应和需采取应急措施的建议。县人民政府决定启动Ⅲ级响应，由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统一领导、指挥和协调全县抗震救灾工作。需要乌鲁木齐市支持的事项，由县人民政府向乌鲁木齐市提出建议。
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设立抢险救灾避震疏散组、后勤保障供应组、治安保卫组、医疗救护组、通信保障组、地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处置、社会治安、救灾捐赠与涉外事务、地震灾害调查及灾情损失评估、信息发布及宣传报道等工作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见附件1），部署开展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应急处置按时间段进行，对应急处置的阶段性划分，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可对时间段及工作内容进行及时调整。
第一时间段：震后1小时内
（1）县政府领导和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自动到县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值班电话： 5921442）集中；
（2）县应急管理局在震后30分钟内向县政府报告地震基本要素（时间、地点、震级、震源深度），提供地震灾情预评估结果，并提出启动应急响应级别的建议；
（3）县政府启动Ⅲ级地震应急响应，由县抗震救灾指挥部负责指挥协调全县抗震救灾工作；
（4）发布震情信息；
（5）各新闻媒体赶赴县政府应急指挥中心，开展新闻报道；
（6）受灾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自行启动相应级别的地震应急响应，并向指挥部报告已掌握的情况；
（7）灾区群众开展自救互救；
（8）视情况启用应急通信和应急避难场所。
第二时间段：震后2小时内
（1）视情况采取交通管制，决定灾区进入应急状态；
（2）各新闻媒体赶赴灾区开展新闻报道；
（3）灾区当地医疗救护队伍前往受灾现场对伤员进行救治。
第三时间段：震后4小时内
（1）收集、统计、调查、汇总灾区受灾初步情况，确定受灾重点区域；
（2）继续组织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救，救援队伍开展生命救援；
（3）在灾区现场设立医疗点，对伤员进行救治；
（4）对可能发生的次生灾害作出初步判断；
（5）对地震趋势作出初步判定；
（6）发布公共信息，通告受灾初步情况。
第四时间段：震后12小时内
（1）继续开展生命救援行动；
（2）组织受灾群众转移到应急避难场所，提供帐篷、饮用水、食物等物资保障；
（3）将需要特殊救治的伤员转移到合适的医疗机构；
（4）做好灾区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维护工作。
第五时间段：震后24小时内
（1）排查次生灾害情况并制定处理措施；
（2）加强后勤支援，保障救灾物资供应；
（3）对遇难人员遗体进行妥善处置；
（4）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5）向公众通报灾害损失、救灾行动等情况。
第六时间段：震后48小时内
（1）对灾情进行较为详尽的评估，初步确定灾区近期恢复所需外部资源；
（2）对受灾群众进行临时安置并进行心理疏导；
（3）采取有效措施对次生灾害进行排险，进一步排查可能造成次生灾害的隐患并进行处理。
第七时间段：震后48小时后
（1）继续开展卫生防疫工作；
（2）组织清理地震破坏现场；
（3）在灾区进行科普知识宣传。
[bookmark: _Toc380570605][bookmark: _Toc367399590][bookmark: _Toc15464008][bookmark: _Toc380572014][bookmark: _Toc367477075][bookmark: _Toc380572322]5.4 一般地震灾害事件的应急响应（IV级响应）
[bookmark: _Toc380572015][bookmark: _Toc15464009][bookmark: _Toc380572323][bookmark: _Toc367399591][bookmark: _Toc380570606][bookmark: _Toc367477076]5.4.1 灾区所在乡（镇）应急处置
灾区所在乡（镇）抗震救灾指挥部迅速组织开展自救互救、抢险救灾、灾民安置、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恢复等处置工作，同时提出需要支援的应急措施建议；按照县抗震救灾指挥机构的安排部署，领导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抗震救灾工作。
[bookmark: _Toc367399592][bookmark: _Toc367477077][bookmark: _Toc380570607][bookmark: _Toc380572324][bookmark: _Toc380572016][bookmark: _Toc15464010]5.4.2 县级应急处置
根据应对工作需要，灾区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请求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或县应急管理局提出应对措施建议，县政府启动IV级响应，由灾区乡（镇）抗震救灾指挥部领导灾区地震应急工作。县抗震救灾指挥部采取一项或多项应急措施。
（1）必要时，请求上级部门派遣应急救援队伍（综合应急救援队）、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矿山和危险化学品救护队、医疗卫生救援队伍等专业抢险救援队伍，赶赴灾区抢救被压埋幸存者和被困群众，转移救治伤病员，开展卫生防疫等工作。
（2）组织调动救灾帐篷、生活必需品等抗震救灾物资。
（3）协助抢修通信、广播、电视、电力、交通、供水、供气、供热等基础设施和饮用水源保护、公用基础设施抢险抢修等工作。
（4）根据需要派出地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群众生活、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基础设施恢复等工作组，赴灾区协助、指导开展抗震救灾工作。
（5）指导开展受损建筑物的调查、统计、鉴定，并及时出具意见；协助对大型公共建筑和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房屋受损清查评估，并提出解决措施意见。
（6）需要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协调解决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367477078][bookmark: _Toc380570608][bookmark: _Toc380572017][bookmark: _Toc367399593][bookmark: _Toc380572325][bookmark: _Toc15464011]5.5 应急结束
在抢险救灾工作基本结束、紧急转移和安置工作基本完成、地震次生灾害的后果基本消除，以及交通、电力、通信和供水等基本抢修抢通、灾区生活秩序基本恢复后，由启动应急响应的原机关决定终止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67477079][bookmark: _Toc380570609][bookmark: _Toc380572018][bookmark: _Toc15464012][bookmark: _Toc380572326][bookmark: _Toc367399594][bookmark: _Toc288833604][bookmark: _Toc281299338][bookmark: _Hlk324358071][bookmark: _Toc281383063]6 恢复重建
[bookmark: _Hlk324358094][bookmark: _Toc367477080][bookmark: _Toc15464013][bookmark: _Toc380572019][bookmark: _Toc367399595][bookmark: _Toc380570610][bookmark: _Toc380572327][bookmark: _Hlk324358112]6.1 恢复重建规划
[bookmark: _Hlk324358146]特别重大地震灾害发生后，按照国务院决策部署，国务院有关部门、自治区人民政府和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灾后恢复重建规划；重大、较大、一般地震灾害发生后，县政府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组织编制地震灾后恢复重建规划。
[bookmark: _Toc380572020][bookmark: _Toc15464014][bookmark: _Toc380570611][bookmark: _Toc367477081][bookmark: _Toc367399596][bookmark: _Toc380572328]6.2 恢复重建实施
灾区乡（镇）人民政府、片区管委会应当根据灾后恢复重建规划和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计划、分步骤地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灾后恢复重建。县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对灾区恢复重建规划的实施给予指导。
[bookmark: _Toc380572021][bookmark: _Toc15464015][bookmark: _Toc367399597][bookmark: _Toc380570612][bookmark: _Toc367477082][bookmark: _Toc380572329]7 地震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380572022][bookmark: _Toc380572330][bookmark: _Toc15464016][bookmark: _Toc367399598][bookmark: _Toc367477083][bookmark: _Toc380570613]7.1 组织保障体系
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应当设立抗震救灾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完善地震应急工作部门和地震应急指挥机构，落实指挥场所，配备相应的应急指挥通信系统和应急指挥技术系统，明确职责分工，建立健全地震应急指挥协调机制。
[bookmark: _Toc380572331][bookmark: _Toc380572023][bookmark: _Toc380570614][bookmark: _Toc367477084][bookmark: _Toc15464017][bookmark: _Toc367399599]7.2 预案保障体系
[bookmark: _Toc367399600][bookmark: _Toc380572024][bookmark: _Toc15464018][bookmark: _Toc367477085][bookmark: _Toc380570615][bookmark: _Toc380572332]7.2.1 地震应急预案体系
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制定本行政区域或本部门地震应急预案。抗震救灾指挥部各工作组的牵头部门依据职责，组织相关单位制定专项地震应急预案。
交通、水务、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以及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矿山、水库、危险物品等生产经营单位也应当制定地震应急预案。
建立健全由政府预案、政府部门预案、救援体系专项预案、基层组织预案、企事业单位预案等组成的地震应急预案体系。各制定预案单位每年组织一次地震应急演练。
[bookmark: _Toc15464019][bookmark: _Toc380570616][bookmark: _Toc380572025][bookmark: _Toc367477086][bookmark: _Toc367399601][bookmark: _Toc380572333]7.2.2 专家咨询制度
制定专家咨询制度，建立地震应急、救援专家储备库，为抗震救灾提供智力支持。
[bookmark: _Toc15464020][bookmark: _Toc380572026][bookmark: _Toc380572334][bookmark: _Toc380570617][bookmark: _Toc367399602][bookmark: _Toc367477087]7.2.3 信息发布制度
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应建立灾害应对信息发布制度，适时向社会发布抗震救灾信息。
[bookmark: _Toc380572027][bookmark: _Toc380570618][bookmark: _Toc380572335][bookmark: _Toc367399603][bookmark: _Toc15464021][bookmark: _Toc367477088]7.2.4 地震应急宣传制度
县应急管理局和乡（镇）、片区应将地震应急宣传制度化、常态化，积极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知识宣传普及活动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提高公众逃生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机关、团体、企业、事业等单位按照县政府要求，结合各自实际情况，加强地震应急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救援演练。学校、社区、村要把地震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等知识纳入教学宣传内容，进行地震安全教育，组织地震应急避险和救助演练，提高全民地震安全意识。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应适时组织综合演练，提高协调指挥能力。
[bookmark: _Toc380570619][bookmark: _Toc380572336][bookmark: _Toc15464022][bookmark: _Toc380572028][bookmark: _Toc367399604][bookmark: _Toc367477089]7.2.5 应急监督检查制度
县应急管理局应会同相关部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组织开展地震应急准备工作检查。
[bookmark: _Toc367477090][bookmark: _Toc380572337][bookmark: _Toc367399605][bookmark: _Toc380570620][bookmark: _Toc380572029][bookmark: _Toc15464023]7.3 技术保障体系
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应建立全面反映本地实际的地震应急基础数据库，并实施动态管理。健全信息收集、传送、入库渠道，完善灾情信息处理措施，建立健全上下互通、资源共享，能够辅助应急指挥决策的地震应急信息技术平台。
[bookmark: _Toc380572338][bookmark: _Toc380572030][bookmark: _Toc380570621][bookmark: _Toc15464024][bookmark: _Toc367477091][bookmark: _Toc367399606]7.4 队伍保障体系
[bookmark: _Toc380572339][bookmark: _Toc380570622][bookmark: _Toc15464025][bookmark: _Toc367399607][bookmark: _Toc380572031][bookmark: _Toc367477092]7.4.1 抢险救援队伍体系
县应急管理、应急救援、卫生、交通、水务、电力等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本部门、本行业抢险救援队伍的能力建设，配置必要的装备，定期开展技能培训，经常性开展抢险救援演练，增强地震应急救援能力。建立完善抢险救援队伍之间的应急联动协作机制，提高政府和社会的综合应急救援能力。
[bookmark: _Toc15464026][bookmark: _Toc367477093][bookmark: _Toc380572032][bookmark: _Toc380570623][bookmark: _Toc367399608][bookmark: _Toc380572340]7.4.2 志愿者队伍
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应发挥共青团和红十字会作用，依托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社区及村建立地震应急救援志愿者队伍，并组织开展地震应急知识培训和演练，使志愿者掌握必要的地震应急救援技能，形成广泛参与地震应急救援的社会动员机制。
[bookmark: _Toc367477094][bookmark: _Toc15464027][bookmark: _Toc380572341][bookmark: _Toc380572033][bookmark: _Toc380570624][bookmark: _Toc367399609]7.5 综合保障体系
[bookmark: _Toc380570625][bookmark: _Toc15464028][bookmark: _Toc367477095][bookmark: _Toc380572034][bookmark: _Toc380572342][bookmark: _Toc367399610]7.5.1 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规划
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负责编制和实施本行政辖区地震应急救援体系建设规划。规划应当与其他专项规划相衔接，合理布局，做到经济建设和防震减灾统筹兼顾。
[bookmark: _Toc15464029][bookmark: _Toc380572035][bookmark: _Toc380572343][bookmark: _Toc367477096][bookmark: _Toc380570626][bookmark: _Toc367399611]7.5.2 救灾物资储备调度体系
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及有关部门要建立完善救灾物资和装备储备调度网络，新建、改扩建和利用国家物资储备库，与物资生产、储备运输、商品流通的单位和企业建立救灾物资供储协议，做好地震应急处置工作急需物资储备和后勤保障。
[bookmark: _Toc367477097][bookmark: _Toc367399612][bookmark: _Toc380572344][bookmark: _Toc380572036][bookmark: _Toc15464030][bookmark: _Toc380570627]7.5.3 应急避难场所
县、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应将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纳入当地城乡建设规划，结合广场、绿地、公园、学校、体育场馆等公共设施，大力推进应急避难场所正规化建设，以适应高寒条件下抗震救灾工作需要。乡（镇）政府应当建立应急避难场所检查制度，定期安排相关人员对应急避难场所进行监督检查，保证应急避难场所设施功能完好，运转正常。
学校、医院、商场、酒店、体育场馆等人员密集公共场所应标识应急疏散通道，配备必要的救生避险设施，并加强定期检测和维护，使其处于良好状态，确保正常使用。
[bookmark: _Toc15464031][bookmark: _Toc367399613][bookmark: _Toc367477098][bookmark: _Toc380572345][bookmark: _Toc380570628][bookmark: _Toc380572037]8 其它地震事件的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67477099][bookmark: _Toc15464032][bookmark: _Toc380570629][bookmark: _Toc380572346][bookmark: _Toc367399614][bookmark: _Toc380572038]8.1 强有感地震事件的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80572039][bookmark: _Toc15464033][bookmark: _Toc367399615][bookmark: _Toc380572347][bookmark: _Toc367477100][bookmark: _Toc380570630]8.1.1 强有感地震事件
发生在我县行政辖区内的3.0以上、4.0级以下地震及我县有明显震感，造成一定社会影响的地震事件。
[bookmark: _Toc380572040][bookmark: _Toc367477101][bookmark: _Toc367399616][bookmark: _Toc380570631][bookmark: _Toc380572348][bookmark: _Toc15464034]8.1.2 应急响应
地震事件发生所在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辖区地震应急处置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在震后30分钟内向县政府报告地震基本要素（时间、地点、震级、震源深度），2小时内将收集到的宏观震中、有感范围、社情动态及社会影响等情况向县委、县政府和市地震局报告。
[bookmark: _Toc367399617][bookmark: _Toc380572349][bookmark: _Toc367477102][bookmark: _Toc380572041][bookmark: _Toc380570632][bookmark: _Toc15464035]8.2 地震谣传事件的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80572350][bookmark: _Toc380570633][bookmark: _Toc380572042][bookmark: _Toc367477103][bookmark: _Toc15464036][bookmark: _Toc367399618]8.2.1 地震谣传事件
出现地震谣言，对我县正常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的事件。
[bookmark: _Toc15464037][bookmark: _Toc380570634][bookmark: _Toc367477104][bookmark: _Toc380572351][bookmark: _Toc367399619][bookmark: _Toc380572043]8.2.2 应急响应
事件发生所在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负责组织开展地震谣传事件的应急处置工作。
县委宣传部、县应急管理局对地震谣传应急处置工作进行指导。
地震谣传事件发生所在乡（镇）政府、片区管委会迅速组织宣传、地震等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澄清事实，尽快平息地震谣传，防控事态扩大。
县、乡（镇）、片区负责地震工作部门迅速收集、汇总地震谣传对社会的影响情况，并及时报告县、乡（镇）政府。如地震谣传扩散迅速，对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影响，由县委宣传部牵头，会同公安、地震等部门采取措施平息地震谣传。
公安部门要严肃追查谣传来源，依法处理谣传散布者，有效阻止谣传的扩散。
宣传、应急管理、公安、教育等有关部门做好舆情引导工作，尽快稳定社会秩序。
[bookmark: _Toc367477105][bookmark: _Toc380570635][bookmark: _Toc380572044][bookmark: _Toc380572352][bookmark: _Toc367399620][bookmark: _Toc15464038]8.3 外地特大地震灾害事件的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380572353][bookmark: _Toc380570636][bookmark: _Toc15464039][bookmark: _Toc367477106][bookmark: _Toc367399621][bookmark: _Toc380572045]8.3.1 外地特大地震灾害事件
我县行政辖区范围以外的7.0级以上且造成特别重大损失的地震灾害事件。
[bookmark: _Toc15464040][bookmark: _Toc367477107][bookmark: _Toc367399622][bookmark: _Toc380570637][bookmark: _Toc380572046][bookmark: _Toc380572354]8.3.2 应急响应
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对外地特大地震灾害事件抗震救灾工作的支援，视地震对我县的影响程度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响应。　　
县应急管理局及时向县政府报告外地特大地震灾害事件的震情情况。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协调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各类抢险救援队伍、医疗救护队伍或相关技术人员对灾区进行支援。
县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开展我县支援灾区抗震救灾的宣传报道工作。
[bookmark: _Toc380570638][bookmark: _Toc380572047][bookmark: _Toc380572355][bookmark: _Toc15464041][bookmark: _Toc367399623][bookmark: _Toc367477108]9 附则
[bookmark: _Toc15464042][bookmark: _Toc367477109][bookmark: _Toc380570639][bookmark: _Toc380572356][bookmark: _Toc380572048][bookmark: _Toc367399624]9.1 奖励与责任
对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按照国家、自治区和市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抗震救灾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损失的，严重虚报、瞒报灾情的，依据国家、自治区、市有关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bookmark: _Toc380572357][bookmark: _Toc380572049][bookmark: _Toc380570640][bookmark: _Toc367477110][bookmark: _Toc367399625][bookmark: _Toc15464043]9.2 预案管理与更新
县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制订本预案，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市应急管理局备案。预案实施后，县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组织修订完善本预案。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各工作组在牵头部门组织下，制定专项地震应急预案，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县属相关部门、事业单位结合本部门、单位职能制订地震应急预案或包括抗震救灾内容的应急预案，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乡（镇）人民政府、片区管理委员会制订本行政区域地震应急预案，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建设、自然资源、交通、林草、水务、电力、通信、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和学校、医院，以及可能发生次生灾害的矿山、水库、危险物品等生产经营单位制订地震应急预案或包括抗震救灾内容的应急预案，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bookmark: _Toc380570641][bookmark: _Toc15464044][bookmark: _Toc380572358][bookmark: _Toc367399626][bookmark: _Toc367477111][bookmark: _Toc380572050]9.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乌鲁木齐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380572051][bookmark: _Toc367399627][bookmark: _Toc15464045][bookmark: _Toc367477112][bookmark: _Toc380570642][bookmark: _Toc380572359]9.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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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

县抗震救灾指挥机构根据需要设立相应的工作组，各工作组组成及职责分工如下：
（1）抢险救援组：由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县人武部、县应急救援大队、各乡镇（片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参加。
主要职责：制定实施抢险救灾力量配置方案，调配救援队伍和装备，搜救被困群众和受伤人员；组织救援人员和物资的空运、空投工作；清理灾区现场。
（2）群众生活保障组：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发改委、县教育局、县民宗局、县民政局、县财政局、县建设局、县信访局、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团县委、县红十字会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制订实施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方案以及相应的资金物资保障措施；组织调集、转运帐篷和灾区生活必需品等抗震救灾物资；指导有关地区做好受灾群众的紧急转移和安置工作；支援灾区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和市场供应；协调志愿者的救援行动。
[bookmark: _Toc380570646]（3）医疗救治和卫生防疫组：由县卫健委牵头，县农业农村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红十字会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组派医疗卫生救援队伍，调集医疗器械、药品等物资，对受伤人员的救治和转移后送；检查、监测灾区饮用水源和食品，保障灾区群众饮食、用药安全，防范和控制各种传染病的爆发流行；做好伤员、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的服务与心理援助。制订实施灾后动物防疫方案，根据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开展相应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
（4）基础设施保障和生产恢复组：由县发改委牵头，县财政局、县建设局、县自然资源局、县生态环境局、县水务局、县林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指导抢修维护公路、桥梁、隧道等交通设施和供电、供水、供气、供热、现金供应、防洪、通信、资金支付和汇划、广播电视等设施；组织生产、调运抢险救援产品，调运生产物资和装备，保障灾区抢险应急物资供应；协调运力优先保证应急抢险救援人员和救灾物资的运输需要；对受灾的工矿商贸和农业损毁情况进行核实，指导制订科学恢复生产方案，安排落实有关扶持资金和物资。
（5）地震监测和次生灾害防范处置组：地震监测工作由县应急管理局负责，次生灾害防范处置工作由县国自然资源局牵头，县发改委、县公安局、县生态环境局、县建设局、县农牧局、县水务局、县林草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气象局、县应急消防大队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密切监视震情发展，做好余震防范；及时组织扑救火灾，处置危化品泄漏事故，做好灾区防火及灾区安全生产隐患和环境风险排查、防范工作；对地震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隐患进行排查和监测预警，一旦发生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堰塞湖、地面塌陷等险情，及时提出有效防范措施建议，并组织实施，必要时协助当地政府组织疏散群众；加强河湖水质监测和危险化学品等污染物防控，保障震区水库安全和饮用水源安全；对易于发生次生灾害的重大危险源、重要目标物、重大关键基础设施，采取紧急处置措施并加强监控；加强灾区环境监测，减轻或消除环境污染灾害。
（6）社会治安组：由县公安局牵头，县政法委、县教育局、县司法局、县民宗局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协助灾区加强治安管理和安全保卫工作，严密防范、严厉打击趁机进行盗窃、抢劫、哄抢救灾物资、已赈灾募捐名义诈骗敛取不义之财，借机传播各种谣言，制造社会恐慌等违法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和道路交通秩序；加强对党政机关、要害部门、金融单位、储备仓库、监狱等重要场所的警戒；做好涉灾矛盾纠纷化解和法律服务工作，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bookmark: _Toc380570647]（7）救灾捐赠与涉外组：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侨联、县经发委、县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县红十字会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接受和安排国内外捐赠，处理涉外事务和涉港澳台事务。
（8）国外救援队伍协调事务组：由县政府办牵头，县侨联、县应急管理局、县发改委、县公安局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按有关规定，接受和安排国外救援队伍，协调救援行动。
（9）地震灾情调查及灾害损失评估组：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局、县司法局、县建设局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开展地震烈度、发震构造、震区范围、建构筑物和基础设施破坏程度、工程结构震害特征、人员伤亡数量、地震宏观异常现象、地震社会影响和各种地震地质灾害等调查，对地震灾害损失进行评估，指导灾区做好保险理赔工作。
（10）信息发布及宣传报道组：由县委宣传部牵头，县应急管理局、县侨联、县文化体育广电旅游局等部门参加。
主要职责：组织震情、灾情和抗震救灾信息发布，及时准确发布灾情；指导做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加强舆情收集分析，及时、适时组有效宣传报道抗震救灾工作；适时组织安排新闻媒体进行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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